                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派車申請單      
	用車事由
	

	預定用車

時    間
	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起 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止

	連 絡 人

姓名電話
	
	報到
時間
	  時  分
	向何人

報  到
	
	報到
地點
	
	報到人

電  話
	

	目 的 地
	
	行程概要
	

	車輛種類
	小型車
	箱型車
	大貨車
	輻防車
	廢水車
	其他
	搭乘人數
	

	
	
	
	
	
	
	
	
	

	實際用車

時    間
	 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起 至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止
	裝載物料名稱
	

	申請單位
	用車單位
	預算代號 
	申請人
	單位主管

	
	
	
	
	

	

	核派單位

填    寫
	派用車輛車號
	
	駕駛姓名
	

	
	車輛管理員
	審核
	單位主管

	
	
	
	

	車輛使用紀錄

	出場前里程表讀數(公里)
	回場後里程表讀數(公里)
	累計行駛里程(公里)
	添加燃料數量(公升)

	
	
	
	

	車次
	起訖地點
	起訖時間
	行駛時間
	行駛里程
	用車人簽章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駕駛人員簽名：
	管理人員簽章：

	無車可派之處理：

	申請單位
	本案無車可派，除按現行出差規定辦理以外擬採下列方式：

□搭乘大眾運輸工具（捷運、公民營客運汽車、火車）：參加會議或辦理其他公務；

□租車：□處理緊急公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(若時間緊迫得於事後補簽)

  □經臨時指派參加會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(人員4人以上且當日往返)

  □需攜帶大量(型)物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  □接待與公務有關之外賓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*如採租車方式須事前經主任秘書以上長官批示，奉核准後始得以本單為依據按本所採購

 規定辦理租車採購與結報。

	
	申請人
	
	審  核
	
	批 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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